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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视野下轻微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探析 

刘记福，彭　维

（湖南工业大学 法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７）

［摘　要］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一种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全新诉讼模式，主要由检察机关建议启动，其提高了诉讼效率及被
告人认罪服判判决生效率，但在实践中需解决如下矛盾：对于案多人少矛盾突出的公诉部门如何简化案件审查模式和审批

程序以提高办案效率，案件特点复杂情况下如何提高启动速裁程序建议的采纳率，庭审简化情况下如何保证速裁案件被告

人的权利，认罪服判情况下如何保证检察量刑建议的庭审采纳率。建议检察机关在推进刑事速裁程序时，确立刑事速裁程

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独立法律地位，制定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承办人权力清单，明确适用速裁程序的被告人认罪案件证

据标准，创建被告人认罪的辩诉量刑交易机制，建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全程监管制度，以推动刑事速裁程序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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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以下简称速裁程序）是我
国继１９９６年刑事诉讼法首次确立简易程序以来优

化司法资源配置的新尝试。以大陆法系为代表的

处罚令程序、以英美法系辩诉交易为代表的被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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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罪程序以及域外法治国家和地区狭义的庭审简

化程序等，为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建立提供了

有益借鉴。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是指对于案情简单、

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愿

认罪，适用法律无争议的轻微刑事案件，在遵循基

本程序、正义底限的前提下，简化审判工作流程、缩

短办案期限的一种快速审判程序。２０１４年６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在全国１８个城市开展速裁程序试点工作。８月，根
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在部分

地区开展刑事案件刑事速裁程序试点工作的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在全国范围开展刑事案件速

裁程序的试点工作。［１］我国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运

作，需正确处理速裁程序的定位问题，牢牢把握“公

正优先、兼顾效率”的基本原则，构建科学、正当和

可行的诉讼程序。本文基于检察监督视角，对如何

应对和推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机制进行探讨。［２］

　　一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现状及特点

（一）速裁程序是一种全新的诉讼模式

过去司法机关试点的繁简分流、快速办理等更

多的是工作制度层面的创新提速，而速裁程序并非

是在现有办案模式下各环节的简单提速，而是一种

有别于普通审和简易审的新庭审模式，其在对司法

机关的审查方式、审查程序、审查内容、审批权限等

多个方面都进行了简化和重构。［３］如２０１５年４月
２２日，首批试点刑事速裁程序的北京市平谷区人
民法院在４名被告人依次当庭认罪之后法官随即
宣判，４起刑事案件庭审仅用了６分钟，此次庭审并
未经过质证及辩论环节。［４］

（二）速裁程序主要由检察机关建议启动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试点情况的中期报告显示：６５％的速裁案
件是由检察机关建议适用，侦查机关建议适用的速

裁案件接近 ３０％，法院主动建议适用的为 ５％左
右，还有极少数为律师、被告人提出。适用速裁程

序的案件罪名相对集中，其中危险驾驶、盗窃、毒品

犯罪三类案件占比达９０％，这三类案件又往往是司
法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多数主动认罪但证据相对单

薄的刑事案件。

（三）速裁程序提高了诉讼效率

无论是检察环节的认罪快办模式，还是审判环

节的速裁模式，适用速裁程序的审结期限明显短于

普通程序甚至简易程序案件。［５］最高人民检察院

２０１５年工作报告指出，试行速裁程序的案件检察机
关审查起诉期限由平均 ２０天缩短至 ６天以内。
２０１３年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设
立了被告人认罪的轻刑案件业务组，由一名检察员

和一名书记员组成，仅１０个月就办结案件１４５起，
约占当时公诉科受理案数的４８％。

（四）被告人认罪服判的判决生效率高

从试点情况来看，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法院

判决后检察机关抗诉率为０，而被告人上诉率仅为
２１％，普遍低于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抗诉率和
上诉率。［６］法院判决的及时生效率较高，二审程序

启动较少，这减少了诉累，节省了司法成本。［７］

　　二　检察机关适用刑事速裁程序面临的问题

（一）案多人少情况下如何提高速裁案件的办

案效率

速裁程序的价值基础就在于实现司法效率，故

有效缩短被告人认罪案件的办案期限是这项改革

成功的关键。根据《办法》规定，法院适用刑事案件

速裁程序主要是由检察机关对移送起诉案件的建

议启动。因此，检察机关在移送起诉前要全面审查

案件是否符合速裁程序的实质要件，做好证据审

查、讯问、量刑建议告知及征询被告人是否同意适

用速裁程序等工作，办案任务并未减少，而这些工

作的结果又直接决定了速裁程序启动与否。另外，

检察机关办案系统繁杂的审批程序和流程要求，使

得一些被告人认罪案件更多的办案时间消耗在内

部审批流转中，导致适用速裁程序的办案时间并不

比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少。因此，对于案多人少矛

盾突出的公诉部门如何简化案件审查模式和审批

程序以提高办案效率，这是需解决的首要矛盾。

（二）案件特点复杂情况下如何提高启动速裁

程序建议的采纳率

根据《办法》规定，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检察

机关提起公诉时，应建议人民法院适用速裁程序审

理；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时，也可以建议人民检

察院按速裁案件办理；辩护人取得犯罪嫌疑人同意

后，也可以提出建议。由此可见，检察机关公诉部

门对速裁程序的启动具有庭前的主导作用。检察

机关没有提出建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可以适用

的，也应当在征得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同意后，才可

９９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４期（总第１１７期）

决定适用速裁程序。《办法》仅对适用速裁程序的

案件范围进行了明确，但速裁程序最大的特点在于

简化普通审中最核心的质证和辩论环节。实践中，

公安、检察和法院在各阶段的证明标准存在差异。

在犯罪主体事实清楚的情况下，非核心事实要达到

什么样的证明程度才会使法官在庭前形成内心确

信，从而简化庭审的质证和辩论程序，最终达到速

裁的效果，这是需要解决的又一矛盾。

（三）庭审简化情况下如何保证速裁案件被告

人的权利

《办法》在保障被告人权益方面创设了值班律

师试点，其主要工作为法律咨询服务。在实践中，

绝大多数速裁案件在庭审时并没有律师出庭辩护，

而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省略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这

些传统刑事诉讼的核心程序，［８］仅保留被告人最后

陈述和对量刑发表意见的权利，也就是说庭审阶段

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程序都省略

了，［９］那么势必会使被告人的举证权和辩护权被剥

夺，简化的庭审程序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成为

又一需要解决的矛盾。

（四）认罪服判情况下如何保证检察量刑建议

的庭审采纳率

刑事案件速裁程序提出加强量刑建议工作，而

检察机关在征求被告人是否适用速裁程序时，势必

会就其量刑情况进行分析，这会使得被告人对自己

的刑期在庭审之前就有预期。［１０］如果法庭判决的

刑期在检察机关的分析之内，被告人当庭认罪服判

概率就会较高，这有利于推动法庭当庭审判，进而

节省诉讼时间；如果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没有得到

庭审采纳，则容易使被告人产生被欺骗的感觉，导

致不服判情况的发生，检察机关也将对法院的量刑

情况进行审查，确定是否提起抗诉。量刑建议与认

罪服判之间形成了又一需要解决的矛盾。

　　三　检察机关推进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的建议

通过试点结果可以看出，被告人认罪案件速裁

程序在提高诉讼效率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制度设

计和发展趋势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需求和人民群

众的期待，对于存在的上述问题应当在不断深化改

革中予以解决和完善。

（一）确立刑事速裁程序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的

独立法律地位

认罪案件速裁程序不是一项办案机制创新，它

实质上应该是一种新诉讼程序。首先，这项制度是

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即全国人大常委

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试行的。

《宪法》第７６条明确规定：人大常委会享有制定和
修改除应当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律以外

的其他法律的权力。因此，速裁程序是全国人大常

委会开展的对刑事诉讼法办案程序的修改试点。

其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此项试点明确定义为刑事

案件速裁程序试点，是一项新的办案程序，而不是

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自行颁布

的用以指导检察、法院执法的一项工作机制。再

次，这项改革涉及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诉讼环

节，是对刑事诉讼法现有办案程序的全面突破和革

新。因此，建议在《刑事诉讼法》第五编特别程序

中，增设被告人认罪轻刑案件速裁程序，以确立其

作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独立法律地位，使速裁程

序成为适用这些特定的认罪刑事案件办案程序的

必然选择，而不是由承办人在普通程序或者简易审

中再简化若干程序的工作机制。

（二）制定适用速裁程序的案件承办人权力

清单

被告人认罪案件速裁程序是对原有办案模式

和程序的简化和重构，这种简化和重构赋予承办人

在程序适用上较大的自主裁量权，法官可以自主决

定是否需要开展质证或者辩论，甚至是否进行书面

审查。程序公正是确保实体公正的先决条件，要在

程序上确保速裁案件实体公正，就要有效地规范速

裁案件承办人的自由裁量权。因此，笔者建议制定

承办人适用速裁程序权力清单。考虑到刑事案件

的复杂性，权力清单应以负面权力清单为主，明确

什么不得省、什么必须报批，未限制的可以由承办

人根据案件情况自行决定是否简化。但应当明确

速裁程序简化的是程序而不是权益保障，简化的是

重复性事务工作而不是执法必须工作，简化的是内

部审批流程而不是内部监督。

（三）明确适用速裁程序的被告人认罪案件证

据标准

证据是诉讼活动的核心，也是刑事案件的基

石。速裁程序要真正实现速裁效率，必须从案件源

头确保侦查环节移送的速裁案件符合庭审的证据

要求和证明标准。笔者建议检察机关根据速裁案

件庭审的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与侦查机关联合制

定速裁刑事案件证据标准，相对固定犯罪嫌疑人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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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的轻微刑事案件的取证要求和证明标准。速裁

刑事案件取证要求是指侦查人员在取证过程中应

当合法、迅速，不能存在非法取证的行为。速裁刑

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就是明确速裁刑事案件的证据

达到何种程度就可移送审查起诉和提起公诉。刑

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明标准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

充分”，从提高效率层面考虑，速裁刑事案件只要证

据取证程序合法、证据间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锁链且

能够排除合理怀疑即可。对非核心事实可适当降

低证明标准，这样可以提高案件侦查质量和侦查效

率，为检察环节建议适用速裁程序奠定基础。

（四）创建被告人认罪的辩诉量刑交易机制

辩诉交易是指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就较轻的

罪名或数项指控中的一项或几项做出有罪答辩以

换取检察官的某种让步，通常是在获得较轻判决或

撤销其他指控的情况下，检察官和被告人之间经过

协商而达成的协议，其交易内容包括罪名、罪数和

量刑三大部分。从速裁刑事案件的适用条件看，公

诉部门可试行辩诉交易机制。由于缺乏相应的法

律基础，在罪名和罪数进行辩诉交易的可能性不

大，但可以积极开展量刑交易。一方面我国法律规

定犯罪嫌疑人自首、坦白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在不影响定罪的情况下，降低指控

风险，提高诉讼效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后

最关心的是刑期长短问题，如果通过适用速裁程序

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量刑建议符合其预期，被

告人自愿认罪案件的比例将会大幅上升，其在法庭

翻供的指控风险也会大大降低，检察机关建议适用

速裁程序的空间也会更大。鉴于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本身对辩诉交易机制的内容和后果认识问题，建

议检察机关在律师的配合下完成，并将辩诉交易的

情况记入笔录，且辩诉交易内容不作为今后被告人

翻供情况下律师从轻或无罪辩护的理由。

（五）建立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全程监管制度

传统的审判监督主要是事后对判决结果和程

序进行监督，刑事案件速裁程序不同于普通刑事案

件，需要全程审判监督，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的权利。一是要充分发挥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作

用。司法部门在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工作中建

立了法律援助值班律师的制度，其主要职责是及时

提供法律咨询和建议，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

用速裁程序的法律后果，帮助其进行程序选择和量

刑协商，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全面、准确了解适

用速裁程序产生的法律后果。二是监督法院自行

决定启动适用该程序的案件。在检察机关没有建

议适用速裁程序的情况下，法院自行决定适用速裁

程序的，需要监督法院是否及时通知移送起诉的检

察机关，同时要审查法院决定自行启动该程序的理

由是否合法。三是监督缓刑适用情况，对符合缓刑

适用条件的被告人，法院在判决时没有适用的，要

监督没有适用的理由是否合法充分，如法院没有联

系社区矫正机构或者将缴纳罚金作为适用缓刑的

前提条件等明显违背速裁案件效率和公正原则的，

依法进行监督，有抗诉必要的应当依法抗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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